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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闻·检察新闻

免去张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任命孙秀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5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八次会议通过）

一、任命杨剑波、余双彪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二、免去那艳芳（女）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5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八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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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检察机关对佘进军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10月 28日电（记者单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原

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厅巡视员佘进军（正厅级）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由
宁夏回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宁夏回族自治区
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固原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固原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
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佘进军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江西检察机关对戴晓慧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10月 28日电（记者单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江西

省九江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戴晓慧（副厅级）涉嫌受贿一案，由江西省
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江西省检察院指定管辖，由宜春
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宜春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戴晓慧作出逮捕决
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江西检察机关对李键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10月 28日电（记者单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江

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任李键（副厅级）涉嫌受贿一案，由
江西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江西省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抚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抚州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李键作出逮捕
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广西检察机关对林武民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10月 28日电（记者单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广西

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林武民（副厅级）涉嫌受贿一案，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广西壮族自治
区检察院指定管辖，由玉林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玉林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
贿罪对林武民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广西检察机关对黄科宏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10月 28日电（记者单鸽）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广

西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黄科宏涉嫌受贿一案，由广西壮族自
治区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指定
管辖，由贵港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日前，贵港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黄科宏
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北京10月 28日电（记者闫晶
晶） 今天，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
文公布，其中明确“强化检察监督，加
强公益诉讼”。

《建议》稿由 15 个部分构成，分为
三 大 板 块 。 在 第 三 板 块 第 十 五 部 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
‘十五五’规划而奋斗”中，对推进社会
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等作出部署，其中
明确“强化检察监督，加强公益诉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检察机关法
律 监 督 工 作 ， 多 次 作 出 重 要 部 署 。

同 时 ， 高 度 重 视 公 益 诉 讼 制 度 建 立
和 完 善 ， 多 次 对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提 出
明确要求——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
确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
权检察权”。

2014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强调“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
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
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
法律监督”，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习近平总书记
就本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起草情况作说明时突出强调，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
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
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2019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提出“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完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明
确要求。

2021 年 6 月，《中共中央关于加
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
见》 印发，指出“要充分发挥法律监
督职能作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
法”，明确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公益
诉讼检察”。

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
确提出“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强化当事人、检察机关和社会公
众对执行活动的全程监督”。

记者了解到，检察公益诉讼法草
案已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提请十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草案共 6 章 53 条，对检察公益诉讼办
案领域、原则、职权配置及办案程序等
作出规定。2025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5
年 11月 26日，该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

强化检察监督，加强公益诉讼

本报北京10月 28日电（记者张子
璇） 10 月 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对外公布 4 件法律草案，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包括生
态环境法典污染防治编草案二审稿、
生态环境法典法律责任和附则编草案
二审稿、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耕地保

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
据悉，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是为了

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凝聚立法共
识，提高立法质量。公众可通过中国
人 大 网（www.npc.gov.cn）、国 家 法 律
法规数据库（flk.npc.gov.cn）提出意见，
截止日期为 2025 年 11月 26日。

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已于 10 月
24 日提请十四 届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十八次会议进行首次审议。草案共 6
章 53 条 ， 对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办 案 领
域 、 原 则 、 职 权 配 置 及 办 案 程序等
作出规定。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建立以来，在

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效。制定检察公益
诉讼法，进一步总结十年来形成的较
为成熟的经验做法和各项制度创新成
果，有利于破解实践难题，进一步推动
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
效、全面发展，更好保护国家和社会公
共利益。

检察公益诉讼法等4件法律草案今起公开征求意见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补选韦韬为第十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
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韦韬的代表资格有效。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许达哲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何琼妹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杨三可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
务。中央军委办公厅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孙斌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职务。海军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袁华智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职务。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王希勤辞去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职务。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王心宇辞去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许达哲、何琼妹、杨三可、孙斌、袁华智、王希勤、
王心宇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许达哲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相应撤销。王希勤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截至目前，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 2904 人。
特此公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 10月 28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十四届〕第十三号

（上接第一版）
会议经表决，任命王中明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免

去贺小荣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四巡回法庭庭长职务；免去张
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职务，任命孙秀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
察院检察长。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蔡达峰、何维、

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尔，秘书长刘奇出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检

察院负责同志，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
副省级城市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
席会议。

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九讲专题讲座，赵乐际委员长主
持。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作了题为《确保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精神》的讲座。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在京闭幕

□本报记者 南茂林
通讯员 韩舒羽

“检察官和村干部上门帮忙，让我
这个‘糊涂’老人也能领到高龄津贴，
心里踏实多了！”近日，甘肃省皋兰县
黑石镇 86 岁的苏大爷，握着皋兰县检
察院检察官颜小芸的手激动地说。

皋兰县地处西北，老龄化率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农村留守老人多、信
息获取能力弱，且县域内多部门存在

“数据孤岛”。今年 3月，皋兰县检察院
通过数字检察模型对县域内各乡镇
高龄津贴发放相关数据进行对比筛
查后发现，辖区内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
存在未申领高龄津贴的情形。同时，
该院到民政、公安等部门收集相关信
息了解到，相关职能部门与各乡镇存
在信息沟通不畅、动态管理不到位等
管 理 漏 洞 ，导 致 高 龄 津 贴 发 放 不 规
范。该院对此进行公益诉讼立案。

为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督促相

关行政部门进一步做好高龄津贴审
批和发放工作，今年 4月底，皋兰县检
察院就该案举行公开听证会，邀请人
民监督员、“益心为公”志愿者及相关
行政机关代表共商对策。

“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关规
定，国家鼓励地方建立八十周岁以上
低收入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甘肃省
民政厅、财政厅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做好高龄津贴发放工作的通
知明确，向所有具有甘肃省户籍的 8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我们
必须确保这项政策得到有效落实。”听
证会上，颜小芸详细解释了高龄津贴
发放的法律背景，并指出高龄津贴发
放存在的问题，“我们发现，一些老年
人未能享受到高龄津贴，主要原因是
信息沟通不畅和管理不到位。”

“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状
况呢？”听证员们积极提问。

颜小芸解释说：“我们调查发现，民
政、公安等部门的数据系统独立运行，

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例如，老年
人的户籍迁移、死亡销户等信息不能及
时同步，导致高龄津贴发放出现错误。”

“益心为公”志愿者也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除了信息共享问题，我们
还发现部分偏远地区的老年人及其
家属对高龄津贴政策了解不足。”

民政部门代表对此表示认同，并
详细回应道：“我们的政策宣传力度
不够，信息更新也不及时。由于工作
人员数量有限，难以覆盖到每一个偏
远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
策的普及和执行效果。”

经过讨论，听证员一致认为建立
和完善高龄老人信息库、实现信息的
实时更新和共享是解决高龄津贴发
放问题的关键。

4 月 28 日，皋兰县检察院向相关
行政部门送达检察建议，建议其加强
高龄津贴发放精准化管理，严防多领
冒领，建立亡故老人信息核查与多发
津贴追缴机制；强化数据治理，完善

高龄老人信息库，联动多部门进行数
据共享与动态更新；深化政策宣传，
多渠道普及高龄津贴发放政策，提升
政策覆盖率和知晓度。

收到检察建议后，民政部门成立
专项工作组，联合乡镇开展高龄津贴
发放专项核查，排查出不应发而发放
的为 15 人次，目前已将所涉金额全
部追回并上缴至财政专户。针对应发
未发高龄津贴的问题，行政机关对辖
区内年满 80 周岁高龄老人的信息进
行排查核对，对 47 名符合条件的老
年人进行信息认证并补发高龄津贴。

6 月 27 日，行政机关以书面形式
回复检察机关相关整改情况，并采取

“线上+线下”的方式，对高龄津贴发
放范围、标准、流程等内容常态化进行
政策宣讲，切实提高社会公众对高龄
津贴政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

如 今 ，通 过 检 察 监 督 与 行 政 协
作，皋兰县的高龄津贴发放准确率已
达 100%，惠及全县 3500 余名老人。

“数据壁垒”妨碍高龄津贴发放，打破！
■聚焦高质效法律监督·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单曦玺
通讯员 苏海军

“以前不知道有免收老年人挂号
费这项好政策 ，现在实实在在享受
到 ，也感受到了政府对老年人的关
怀，心里头挺温暖。”日前，在宁夏回
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的一家公
立医院，正在就诊的李大娘向前来回
访的红寺堡区检察院检察官道出心
声。从“不知道”到“真正享受到”，这
一转变源于红寺堡区检察院办理的
一起公益诉讼案件。

今年5月，红寺堡区检察院在开展
“服务保障改善民生”专项活动时，有
“益心为公”志愿者反映：辖区公立医
院存在未严格落实“60 周岁以上老年
人就医免收挂号费”惠民政策的情形。

这项惠及老年人的政策为什么没
有执行到位？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问
题？检察官开展调查后了解到，2018
年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老年人权

益保障条例》明确规定，60 周岁以上
老年人到医疗机构就医可优先挂号、
就诊、交费、取药、住院，并免收挂号
费。2019年 1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卫健
委也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公
立医疗机构立即执行对 60 周岁以上
就医老年人免收挂号费，并提供优待
服务。但检察官实地走访发现，医院就
诊的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在挂号时仍
在交付不同金额的挂号费，而窗口工
作人员普遍表示不清楚老年人减免挂
号费的政策。

“经过深入了解，我们发现惠民政
策提及的‘挂号费’与大众理解的挂号
费存在一些区别。”办案检察官介绍。
根据《吴忠市公立医院医疗服务项目
价格手册》（2024年版）规定，“挂号费”
指分诊、急诊及其为患者提供候诊和
就诊设施条件、病历档案袋、诊断书、
初诊建病历、病历手册等收取的费用。
平时患者就医时支付的挂号费实则包
含“挂号费”与诊查费两项费用，很多

医院为简化流程，将这两项费用合并
为一项收取，并以挂号费的名称显示，
让很多老年人产生误解。

实际应减免的挂号费是否得到
有效减免？办案检察官通过查阅辖区
医院挂号费收取明细后发现，医院的
确在收取诊查费的同时，存在向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收取本应被减免挂
号费的情形。由于宣传不到位，大多
数老年人对相关减免政策不了解。医
院的挂号系统中并没有设置专门的
减免模块，导致收费环节无法对挂号
费与诊查费进行剥离、实现单独收
取，同时相关部门对政策的落实情况
跟进监管不到位 ，才导致好政策在

“最后一公里”遭遇“梗阻”。
今年 7 月，红寺堡区检察院依法

立案并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要
求切实履行老年人权益保障职责，指
导辖区医疗机构严格落实挂号费减
免政策，确保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就
诊时免收普通门诊挂号费；推动建立

健全内部监管长效机制，从制度层面
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加大对辖区
各类医疗机构的排查与宣传力度，设
置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让更多老年
人知晓并享受优惠政策。检察建议发
出后，相关部门第一时间组织专项检
查 ，全面排查辖区医院政策执行情
况。确认违规收费问题属实后，责令
相关医院整改。

近日，红寺堡区检察院检察官再
次 走 进 医 院 ，开 展 公 益 诉 讼“ 回 头
看”。通过实地查看，检察官确认相关
医院已全面停止向 60 周岁以上老年
患者收取普通门诊挂号费，同时医院
大厅的电子滚动屏滚动播放优惠政
策，窗口工作人员也会主动向老年患
者介绍挂号费减免政策。

老年人免收挂号费，优惠政策不忽悠

本 报 讯（通 讯 员 邵 丰 罗 应）
“这笔钱我们追讨多年，如今总算看
到 了 希 望 ， 公 司 这 下 能 稍 稍 缓 口 气
了。”近日，贵州某农业有限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向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
检察院检察官说道。在水城区检察院
的积极推动下，该公司一笔长达数年
未能执行到位的 50 万元工程款被成功

“激活”。
随着这笔款项顺利发放至被拖欠

工资的农民工手中，涉案企业也卸下
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实现了劳动者权
益保障与企业纾困解难的双赢。

时间回到 2020 年 7 月。贵州某农
业有限公司因拖欠康某燕等 297 名农
民工工资共计 121 万余元，被水城区人
社部门立案调查，并作出《劳动保障监
察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其限期支付

工资。然而，公司逾期未履行支付义
务，人社部门遂向水城区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法 院 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 裁 定 准
予强制执行，并于同年 7 月 1 日立案
执行。执行过程中，法院虽查明贵州
某农业有限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但
发 现 该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 夏 某 某 享 有
未结工程款。2021 年 9 月 27 日，法院
依法裁定扣留该笔工程款，并作出终
结 本 次 执 行 程 序 裁 定 。 此 后 ，该 笔
款 项 因 结 算 问 题 长 期 滞 留 在项目发
包单位，未能及时用于支付农民工的
欠薪。

一边是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一
边是陷入困境、亟须轻装前行的企业，
执行僵局持续多年。

今年 7 月，水城区检察院依托与区

法院、区人社局等建立的《共同助力解
决农民工讨薪的协作机制》，依职权启
动行政非诉执行监督程序。检察官经
调查核实发现，夏某某享有的未结工
程款系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包的
项目产生。检察机关向区住建局核实
后，确认工程已竣工验收，夏某某享有
债权 50 万元，且夏某某曾提出以该未
结工程款用于清偿债务，然而该工程
款却因种种原因长期“沉睡”于区住建
局，未能完成结算。

“不应让款项长久‘躺’在账上，使
企业深陷困境，让农民工期盼的心情
始终悬而未决。”水城区检察院检察
官介绍，水城区法院在案件执行中存
在未按规定通知申请人提供被执行人
财产线索的问题，在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后也未定期查询被执行人财产状况

并及时告知申请人。7 月 17 日，水城区
检察院向区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建议
其依法对被执行人财产状况进行定期
查询，并将相关情况告知申请人，保障
申请人知情权，恢复对该笔债款的执
行程序，并加强对终本案件的后续跟
踪管理。

为促进矛盾化解，7 月 18 日，水城
区检察院组织开展了一场暖心的“上
门听证”，将公开听证会开到了农民工
所在的乡镇。此次听证会邀请法院、住
建、人社等部门共同参与，还邀请了人
民监督员参加。最终，各方一致同意将
夏某某享有的未结工程款用于支付农
民工工资。8 月 19 日，法院回函答复已
采纳了检察建议，并承诺完善终本案
件动态管理机制。

目前，工人们已陆续收到工资。

激活一笔工程款解了两方困境
六盘水水城：检察建议促法院恢复债权执行


